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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合治，
让儒学因子制度化

□吕鹏

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
问题，是个当下讨论的热点。许
多学者认为儒学的当代价值主
要体现在“人伦日用”或是“日用
伦常”。我赞成杜维明先生的一
个说法：“儒学的长久之道，必须
扎根学术，深入民间”。我的想法
是：经过当代实践检验的更生的
儒学思想的积极因子，是有可能
而且有必要进入制度（法律、法
规、政策等）层面的。进入制度，
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进“扎根
学术，深入民间”。

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采用
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严格
的法制，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
迹，同时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政
府有意识地吸纳了部分儒学因
子进入制度，以对治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流行，道德下降、吸毒、
色情、暴力等现代化之病,使新加
坡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共同繁荣、多种族多宗
教和谐共处、社会安定有序的发
达国家之一。李光耀极为重视三
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价值传承、人
格形成、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在组屋政策中比较集中地
体现了家庭本位和孝的价值观。
儒家一贯重俭抑奢，新加坡政府
制定政策控制奢侈品进口，实行
公积金制度，保持世界上最高的
储蓄率，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
家》一文中描述：“他（钱穆）早年
为三民主义的设计所吸引，晚年
甚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

发生过兴趣，都是因为
他希望看到某些传统的
价值能够通过现代化而
落实在政治社会制度之
中”。就儒学因子进入制
度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
庞朴先生，先生讲：“不
进 入 制 度 ，就 没 有 力
量。”这算是两位儒学大
家理论上的支持吧。

哪些儒学因子可以
进入制度呢？杜维明先
生对儒学有个划分：政
治意识形态的儒学、学
术的儒学、伦理道德修
养的儒学，他认为政治
儒学应该彻底清算，伦
理道德儒学应该更生弘
扬。新加坡进入制度的儒学因子
都是伦理修养的东西，这也是中
国应该借鉴的好经验。我们的制
度恰恰是保留了太多政治儒学
的东西，不讲原则的和谐导致对
恶的容忍。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
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外来文化的
因子，同时要保护和更新传统文
化，从而建立新的文化认同。这
个新的文化系统，应该是以儒释
道，尤其是儒家文化为特色的，
舍此，则不再是中国文化。说到
底，凝聚全球华人心灵，要靠儒
释道；统一台湾海峡两岸人心，
也要靠儒释道。为什么上百年来
日本美国这么大的力量拿不走
台湾？为什么我们都相信台湾将
来一定会回来？除了经济军事因
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儒释道这个
根连着台湾。因此，在中国扎根

最深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应
该保留下来。有保留价值的儒学
因子，如果不进入制度，处于余
英时先生讲的游魂的状态，没有
力量，难起妙用。就拿见义勇为
来说，上下都在讲，百姓也认同
这一价值观，可是没有制度保
障，有的勇为者连治疗费都落实
不了，所以出现了很多见义不为
的事件。子贡赎回在异国的鲁国
奴隶，鲁国政府给他奖励他不
要，孔子担心以后没人再做这样
的好事了，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系统，
在经历了五四和新中国成立后
的历次运动后，仍然在大众中有
深厚的根基，比如孝，比如师道，
等等。在中国，如果说某人不孝，
朋友都不屑与他来往。其他的伦
理宗教系统也有孝的伦理要求，
但只有儒学把孝做成了一个文

化系统并进入制度。曾经
请教庞朴先生，假如学习
新加坡，把体现孝的有关
法律政策搬到中国来（比
如组屋的分配政策），会不
会有人反对？庞公回答：

“估计没有人敢反对。”在
唐律中，不孝被列入“十
逆”，不可赦免，连媳妇骂
公婆这样的细节都有详尽
的惩罚规定（当然很多规
定在今天看起来已不合时
宜）。在今天的司法实践
中，在孝这个概念上似乎
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比如
有不孝之子残害父母可以
轻判，其法理依据是家庭
内部矛盾未造成社会危

害，显然这是受到西方“少杀不
杀”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的司
法实践可能是违背多数人关于
孝的基本价值观的，它抽掉了儒
家思想里一块最重要的基石。需
要再次申明的是，今天我们不是
要“父命不得不从”的愚孝，而是
要符合人情伦理的健康的孝。不
可想象，如果没有了孝这一价值
观，未来中国的文化认同还是不
是中国人的文化。

儒家提倡以德治国，在实践
中一直是礼法合治，法律儒家
化，可以说礼法合治是一个传
统。汉宣帝曾告诫他儿子：“吾家
本杂王霸道而用之。”孔夫子一
向温良恭俭让，可上任 7 天就杀
掉少正卯，就是礼法合治的一个
典型案例。庞朴先生说：“儒家有
两面：一是风和日丽，一是金刚
怒目。”也是此意。据说犯罪嫌疑

人的直系亲属没有义务出庭作
证的提案有望近期立法通过，这
即是对父子相隐保护亲情的儒
学思想的一个回归。。

今天儒学这一民族文化慧
命的传承，最重要的是在“日用
伦常”的百姓生活中，进入“日用
伦常”，深入民间，这传统才是活
的，才不是书架上的死文物。现
在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儒学复兴
和创新活动方兴未艾：青岛四方
区连续八年举办“邻居节”；某县
级市提出“以孝治市”；某社区倡
导孝文化，来买房的人必须持有
单位的孝亲证明；许多企业以

《弟子规》为员工培训内容；许多
村评比“好媳妇，好婆婆”，等等。
这些民间和地方政府的自发的
儒学复兴和创新活动，是他们主
动对治现代化之病建设精神文
明的措施，政府似宜妥善爱护扶
持，而不必担心“毒草”复活（毒
草也有，宜加甄别），这复活和更
生的儒学传统可以安抚心灵，和
谐家庭社会，对国家大有裨益。

两千年的实践证明，儒学是
一个有自我更生能力的开放的系
统。最近半个世纪新加坡以及日
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实践
也表明，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
化的环境中，儒学仍然有强大的
生命力，仍然能够提供丰富的精
神资源。只要我们珍视传统，不断
创新，儒学一定能够凤凰涅槃而
自我更生出一个与时代相衔接的
新的儒学系统，这个新儒学将继
续浇灌中华民族的心灵，为国家
在未来几十年里迎来一个更加繁
荣的盛世作出独特的贡献。

□牟民

今年春天，八十八岁的姑奶
奶得了重病，临去世前，把两个
叔叔叫到跟前，嘱咐说，我死后，
记住了要还清代客的人情。

姑奶奶去世后，一共来了十
几桌客人。村里许多人自动来帮
忙，主动请客人去家里吃饭。中
午时分，我也被一个不熟悉的村
人请去家里吃饭。吃饭时，我问
几个陌生人，什么叫代客。

一个中年人告诉我：你就是
被代客。我们栖霞南部蛇窝等几
个乡镇，很久前就流行一种自发
组织——— 老会。就是老人死了，

后人在一起组织的民间会。
老会的规模一般由十家左

右自觉组成，成员都是上有老人
的家庭，大家组合在一起，选出
一名会首，负责老会的每次活
动。一旦哪家老人去世了，会首
出面，组织会员主动去帮忙。丧
主什么也不用操心，只管出钱就
行了，发殡的一应大小事项，一
律由老会负责。丧主孝子孝孙只
在家里守灵，接待前来吊唁的亲
朋好友。老会成员在会首的安排
下，男人买东西，去打圹，女人帮
着丧主做饭。会首会把来客名单
写好，交给会员，每一家给丧主
代桌客。会员都会高高兴兴地把

客人领回家。代客的会员都很尽
心，去集市上买来鱼肉，新鲜蔬
菜，和过年过节一样，酒肉伺候。

亲戚朋友来了，要是在丧主
家里吃饭，处在痛苦的氛围里，
谁都会吃不下，何况丧主哪有心
思和时间做饭？这种安排减轻了
丧主的压力，很有人情味。。

凡在一个老会里的成员，脾
气相投，关系融洽，有了困难，大
家齐来帮忙。等到全体成员的老
人都去世了，这个组织便自动解
除了。如果有新成员参加，不断
扩充，那这个老会要继续发展下
去。谁家给代了多少客，丧主要
记清了，以后要还这个人情。如

果某位成员的老人都去世了，也
主动还清了其他成员给代客的
人情，可以自动退会。因为来客
多少不一，有些让人家代客的丧
主，没有机会还人情，下一辈的
人临死会告诉儿孙，别忘了还。
有的会主动告诉他们的儿孙，别
还这个情了，免了。表现了乡村
的那种和睦。

丧事过后，二叔告诉我，你
姑爷爷去世时的十桌客，我和你
大叔都还得差不多了。眼下你姑
奶奶去世，我们又欠下了人情。
只有慢慢还了，欠债还钱，欠情
还情，老规矩。

□忆江南

端午节赛龙舟，元宵节舞龙
灯，是自古至今一直流行在中华大
地上的民间风俗，并没有因为涉及
到龙而遭到皇帝们的禁止，但有一
点需要说明，那就是从元代起，只
有皇家可使用五爪龙造型，民间只
能用三爪或四爪龙的图案。

中国龙在开始时都是三爪
的，后来才出现了四爪龙，有时则
两者结合——— 前两足为三爪，后
两足为四爪。元代时出现了五爪
龙，并且被定为皇家的专用之物，
到了清朝则只有皇帝才可以用五
爪龙，其他人（包括太子）用五爪
龙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顺便说一下朝鲜（包括韩国）
和日本的龙。日本在唐朝时与中国
交往频繁，那个时候中国的龙都是
三爪，日本也就只能从中国引进三

爪的龙，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朝
鲜（包括韩国）在清末之前的一千
年里都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皇帝
开始用五爪龙图案的时候，自然不
可能让属国跟自己平起平坐，于是
韩国的龙就只能有四爪了。

中国古代的禁忌避讳是很多
的，五爪龙是为一例，皇帝的名字
也是一例。比如唐初名臣李世绩

（原姓徐，因功被唐高祖赐姓为李）
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即位后就马
上改名叫李绩了，因为全国人民都
要避讳在位皇帝那高贵的名字。

皇帝的名字不能随便使用，
但象征皇帝的“龙”字却并没有相
关的禁忌。

现代人望子成龙心切，往往
喜欢给孩子起名叫这个龙那个
龙，古代人亦不例外，并没有因为
皇帝这条龙的缘故而在选名字时
对“龙”字避而远之。实际上，古人

中以龙作为名字的不在少数，青
史留名的就有三国名将“常胜将
军”赵云赵子龙、著名小说家冯梦
龙、明代杰出大臣邹应龙等等。

“龙”字不但可以被古人用在
姓名中，还可以出现在文人的号
里，诸葛亮号卧龙就是大家非常
熟悉的一个例子。可能会有朋友
提醒笔者不要拿小说家言的《三
国演义》做例子，那就在此给出

《三国志》中的一段原文吧：“时先
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
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
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其实，关于龙并非皇帝专用
这一点皇帝们也是认可的，北宋
的神宗就曾明确表过态。

北宋中期，控制了中央政府
的变法派大肆打击反对变法的保
守派。性情刚直、不拘小节的苏轼
最不为变法派所容，但他为官清

正,政绩斐然,深得百姓爱戴，变法
派中的小人在这方面无从下手，
于是便从苏轼的诗文中挑毛病。

苏轼写过一首《王复秀才所
居双桧》，其中有这样两句：根到
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恶
毒小人们抓住诗中的“蛰龙”二字
大做文章，推举副宰相王珪对神
宗皇帝说，“龙”乃天子象征，在位
的天子被称为“飞龙”，只有去世
的皇帝才被称为“蛰龙”即地下的
龙。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说只
有“蛰龙”才能了解他，这不是大
逆不道吗?宋神宗当即反驳道：文
人诗句怎可如此推断？苏轼吟诵
桧树与我何干?再说，龙也并非只
指天子，孔明不也自称卧龙吗?

正是因为皇帝也认可龙并非
皇帝专用，苏轼才逃过了一场生
死劫，我们也才有幸得以欣赏到
他更多的优美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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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一次被代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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